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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上午，
50多名当事人高高兴兴
来到梁溪法院。据了解，
这些人是两起执行案的部
分当事人，当天法院向他
们发放了被拖欠的工资共
计60余万元。

现场，据来签字领取
工资的刘女士介绍，她是
一家足浴店的员工，受疫
情影响足浴店无法经营，
连她在内的20名员工共
被拖欠了10多万元工资，
在一年多的维权过程中，
本来觉得已拿不回这笔钱
了，前几天突然接到法院
让她去领钱的电话，她惊
喜不已。

梁溪法院法官助理陈
晓介绍，足浴店倒闭后，法

院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周
某的房产和车辆，但此时
已有其他法院对周某的财
产进行了查封。因拍卖的
房产为周某与其妻子共
有，还进行了抵押，根据分
配方案，房屋在拍卖后，这
些员工也只能拿到工资的
20%。为此，法院与周某
的妻子进行协商，最终对
方同意代周某偿还剩余部
分钱款，让员工足额拿到
了被拖欠的工资。

在另一起案件中，无
锡一家电子元器件制造企
业近年来因经营过程中频
频出现资金周转困难，向
股东陈某多次借款达数百
万元。此后，该公司不仅
无法归还借款，甚至不能
正常支付员工工资。今
年，股东陈某与被欠薪员

工分别通过诉讼及仲裁向
公司主张自己的权利，并
得到了确认，但在接下来
的时间里公司并未履行其
职责。最终，陈某与员工
们相继申请了执行。

梁溪法院法官助理吴
阳磊介绍，公司虽然资金
周转困难，但仍在经营，因
此为了保证公司正常生
产，中秋节前，法院对公司
厂房使用电子封条进行了

“活查封”——财产被查
封，但可继续生产经营。
陈某在诉讼中通过保全方
式冻结到了公司账户上的
110余万元。法院组织了
陈某、员工和公司三方调
解，最终，员工将债权转让
给陈某，由陈某用冻结到
的款项向员工支付工资，
共计40余万元。

（甄泽/文、摄）

本报讯 昨天从滨
湖区检察院未成年人司
法保护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为对罪错未成年人
进行有效分级分类教
育、矫治、挽救，该院创
新启动了附条件不起诉

“志愿服务矫治计划”。
目前已将多名附条件不
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
人纳入计划，助他们的
人生重回正轨。

据了解，以往对被
附条件不起诉的涉罪未
成年人，帮教措施主要
集中在思想教育和行
为监督方面，检察官在
实践工作中发现这么
做还远不够。滨湖区
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
工作负责人于文静说，
有些未成年人缺乏家
庭温暖，混迹社会后结
识了不良朋友，慢慢走
上了弯路。而涉罪之
后这些少男少女很容
易自暴自弃，对自己的
人生价值和生活道路
非常迷茫。因此，检察
机关尝试要求和引导
他们参与志愿服务，让
他们在回馈社会中重
拾信心，走出人生低
谷。

“我这样的犯罪嫌
疑 人 也 能 做 志 愿 者
吗？”小金拿到志愿服
务矫治计划协议时，一
度不敢相信。此前，16
岁的小金由于想弄点
零花钱，明知朋友参与
了网络诈骗，仍向他人
提供微信结算账户用
于收取赃款 1万余元。

检察官受理案件之后，
考虑他是未成年人，而
且是从犯，又有积极悔
罪表现，对他作出了附
条件不起诉决定。小
金在考验期内成为疫
苗接种点的志愿者，给
前来打疫苗的市民量
血压、登记、建档。持
续一个多月，小金完成
了日均千人次的登记
工作量。面对这样的
忙碌，小金不仅没有叫
苦叫累，反而充满了干
劲。

据了解，给涉罪未
成年人量身定制的志愿
服务内容紧跟社会需
求，通常是当前比较“热
门”的服务内容。如小
张与他的小伙伴因为涉
嫌诈骗落网，他们被附
条件不起诉后，参与的
志愿服务是跟着民警向
社区居民推广反诈知
识，让市民下载安装反
诈小程序。角色的转换
让小张和朋友既认识到
了自己的错误，也在志
愿服务中增强了社会责
任感。“我们要求罪错未
成年人每周进行不少于
一次两小时的志愿服务
活动，并将情况按时反
馈，实现考验期内志愿
行动常态化。”检察官介
绍，该院和相关部门还
计划携手开展行为偏差
青少年社区矫治社会融
入项目，在现有实践基
础上进一步优化和细化
措施。 （念楼）

（文中未成年人均
为化名）

本报讯（晚报记者 甄
泽）老百姓大药房是无锡本
地一家老牌药店，已经营了
18年。而就在最近，老百姓
大药房被告上了法庭，理由
是涉嫌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
争。昨天下午，这起案件在
滨湖区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
的旁听下于滨湖法院知识产
权巡回法庭开庭。

“原告是‘老百姓大药
房’的注册商标权人，其发现
在无锡有一家药房也叫‘老
百姓大药房’，原告作为商标
权人，并且是有一定规模的
企业，认定无锡这家药房的
经营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商标

权，且将‘老百姓大药房’放
在自己的名称中作为字号注
册，还构成了不正当竞争。”
法官杨洋介绍，原告是长沙
的一家规模较大的企业，被
告则是无锡本地老牌企业，
双方均已使用“老百姓大药
房”的名号多年，谁具有优先
权，是否构成侵权是争议的
焦点。

据了解，原告老百姓大
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1 年 10月创立首家“老
百姓大药房”，现拥有门店
6500家，曾获得中国服务业
500强企业、中国连锁百强
企业、湖南省百强企业等称

号，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
板上市，注册的“老百姓”

“老百姓大药房”系列商标
在2006年至2011年期间先
后被认定为湖南省著名商
标和驰名商标。被告无锡
市向荣商贸有限公司老百
姓大药房则成立于2003年，
经营范围为药品、医疗器械
零售，在无锡本地具有一定
影响力。

庭审现场，原告的代理
人表示，被告在药品零售行
业使用“老百姓”标识，与原
告所拥有的“老百姓”系列
注册商标构成近似，容易引
起相关公众混淆，构成商标

侵权与不正当竞争。对于
这种说法，被告方并不认
同。辩护人认为，虽然原告
在2001年便开始使用“老百
姓大药房”标识，但企业的
商标注册时间是在2005年，
而被告方是在2003年便成
立使用“老百姓大药房”字
号，这要早于原告的商标注
册时间。当时原告还没有
知名度，在无锡本地也没有
开设关联企业，也就不存在

“蹭热度”的说法，加上“老百
姓”属于通用名称，显著性较
低，因此不构成商标侵权和
不正当竞争。

杨洋介绍，当一家企业

进行工商登记时，就自然取
得了字号权，接着用字号进
行商标注册，就会获得商标
权。该案中，无锡的老百姓
大药房拥有字号权，但是并
未注册商标，所以不具有商
标权：“被告抗辩说有‘在先
使用’，这要遵循双优先原
则：首先是优先于他人的商
标申请日期，如在他人的商
标申请前就已在使用了；第
二个优先是先于他人使用，
如原告在商标注册前已在使
用了，但被告对该商标的使
用还要在之前，这样就能构
成‘在先使用’。”据悉，该案
将择期宣判。

一个在长沙，一个在无锡，成立时间还都差不多——

两个“老百姓”，你支持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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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身定制志愿服务
矫治罪错未成年人


